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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訊 

（一）註冊地址 

上海市浦東新區銀城中路 190 號交銀金融大廈南樓 

（二）法定代表人 

高國富 

（三）經營範圍 

控股投資保險企業；監督管理控股投資保險企業的各類國內、國際再保

險業務；監督管理控股投資保險企業的資金運用業務；經批准參加國際保險

活動。 

（四）償付能力資訊公開披露連絡人及聯繫方式  

連絡人姓名：李博 

辦公室電話：021-33961165 

電子郵箱：libo-091@cpic.com.cn 

 

二、集團股權結構和成員公司增減變動情況 

（一）集團各成員公司股權或控制關係 

名稱 本公司表決權比例（%） 

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8.50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8.29 
太平洋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中國太平洋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太保房地產有限公司 100.00 
奉化市溪口花園酒店 100.00 
長江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1.75 
中國太保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City Island Developments Limited 

100.00 

100.00 

Great Winwick Limited* 100.00 

偉域(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Newscott Investments Limited* 100.00 

新域(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新匯房產開發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和匯房產開發有限公司* 100.00 

太平洋保險線上服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天津隆融置業有限公司 100.00 
太平洋保險養老產業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太保安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7.05 
上海南山居徐虹養護院有限公司 100.00 
太平洋裕利安怡保險銷售有限責任公司 51.00 

*City Island Developments Limited的子公司 

（二）成員公司增減變動情況 

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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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產險）與裕利安怡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太平洋裕利安怡保險銷售有

限責任公司，公司經批准的經營期限為 20 年，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0 萬

元，太保產險持股比例 51%，首次出資人民幣 2,550 萬元。 

三、主要指標 

項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 288% 289% 
核心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23,138,907 21,173,093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 294% 299% 

綜合償付能力溢額（萬元） 18,826,565 17,612,148 

 

四、實際資本 

項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實際資本（萬元） 28,551,249 26,454,038 
  核心一級資本（萬元） 28,001,249 25,594,038 
  核心二級資本（萬元） - - 
  附屬一級資本（萬元） 550,000 860,000 

附屬二級資本（萬元） - - 

 

五、最低資本 

項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最低資本（萬元） 9,724,684 8,841,890 
其中：量化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9,724,684 8,841,890 

1）母公司最低資本 - - 

2）保險類成員公司的最低資本 9,724,684 8,841,890 

3）銀行類成員公司的最低資本 - - 

4）證券類成員公司的最低資本 - - 

5）信託類成員公司的最低資本 - - 

6）集團層面可量化的特有風險最低資本 - - 

7）風險聚合效應的資本要求增加 - - 

8）風險分散效應的資本要求減少 - - 

控制風險最低資本（萬元） - - 

      附加資本（萬元） - - 

注：集團層面可量化的特有風險最低資本、風險聚合效應的資本要求增加、風險分散效應的資本要求減少、控

制風險最低資本、附加資本尚待保監會另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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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事項 

報告期無重大投資損失，無重大對外擔保，無所屬子公司、合營企業出現財

務危機或被其他監管機構接管。 

 

七、風險治理和風險策略 

1．集團公司風險治理結構和情況 

公司董事會對風險管理承擔最終責任，董事會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監

督風險管理體系運行的有效性。 

集團公司經營管理委員會負責組織實施全面風險管理工作，下設合規風險管

理工作委員會，由首席風險官擔任主任，為公司風險與合規管理專業議事機構。

2016 年，集團合規與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召開了 5 次會議，會議議題合計 22 項。 

集團公司設立風險管理部，牽頭負責風險管理的日常事務。主要保險子公司

均設立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日常的風險管理工作。其他職能部門和分支機搆也明

確了風險責任人及兼職風險崗位，負責其職責範圍內的風險管理工作，並保持與

風險管理部門的溝通。 

2．集團公司風險管理總體策略及其執行情況 

集團公司自 2009 年起已經開始試行風險偏好管理，並定期監測和向風險管理

委員會報告執行情況。為符合償二代下償付能力風險管理的新要求，2015 年公司

修訂了以法定償付能力充足率為核心的風險偏好聲明和由資本、價值、盈利、流

動性、監管綜合評級等五個維度組成的風險容忍度，並於 2016 年起實施大類風險

限額體系。 

2016 年度，集團公司及保險類子公司的風險偏好與限額執行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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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集團特有風險 

（一）風險傳染 

本公司根據監管要求，在業務運營和人員管理、資金管理、資訊系統、規範

內部交易及其他各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風險隔離機制，有效防範相關風險在集團

範圍內的擴散和放大，將傳染風險控制在最低水準。 

（二）組織結構不透明風險 

作為上市保險控股集團，本公司股權結構清晰，公司治理結構完備，業務類

型上以保險業務為主、其他相關業務為輔，有效防範了因組織結構不透明而導致

保險集團產生損失的風險。 

（三）集中度風險 

本公司根據相關監管要求，在集團層面以及各主要保險成員公司層面定期識

別、評估、監控和報告不同類型的集中度風險，包括投資及再保交易對手集中度

風險、保險業務及非保險業務集中度風險、投資資產集中度風險等，有效防範了

單個風險或風險組合在集團層面的聚合，及對集團償付能力或流動性產生實質性

威脅。 

（四）非保險領域風險 

本公司重視非保險領域風險的管理，嚴格遵照相關監管規定，積極防範和管

理在非保險領域投資方面，以及非保險成員公司的經營活動對保險集團及其保險

成員公司償付能力的不利影響，保障保單持有人利益。 

 

4 
 


	中国太保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一、基本資訊
	三、主要指標
	四、實際資本
	五、最低資本
	報告期無重大投資損失，無重大對外擔保，無所屬子公司、合營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或被其他監管機構接管。

	七、風險治理和風險策略
	1．集團公司風險治理結構和情況
	公司董事會對風險管理承擔最終責任，董事會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風險管理體系運行的有效性。
	集團公司經營管理委員會負責組織實施全面風險管理工作，下設合規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由首席風險官擔任主任，為公司風險與合規管理專業議事機構。2016年，集團合規與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召開了5次會議，會議議題合計22 項。
	集團公司設立風險管理部，牽頭負責風險管理的日常事務。主要保險子公司均設立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日常的風險管理工作。其他職能部門和分支機搆也明確了風險責任人及兼職風險崗位，負責其職責範圍內的風險管理工作，並保持與風險管理部門的溝通。
	2．集團公司風險管理總體策略及其執行情況
	集團公司自2009年起已經開始試行風險偏好管理，並定期監測和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執行情況。為符合償二代下償付能力風險管理的新要求，2015年公司修訂了以法定償付能力充足率為核心的風險偏好聲明和由資本、價值、盈利、流動性、監管綜合評級等五個維度組成的風險容忍度，並於2016年起實施大類風險限額體系。
	2016年度，集團公司及保險類子公司的風險偏好與限額執行狀況良好。
	八、集團特有風險
	（一）風險傳染
	本公司根據監管要求，在業務運營和人員管理、資金管理、資訊系統、規範內部交易及其他各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風險隔離機制，有效防範相關風險在集團範圍內的擴散和放大，將傳染風險控制在最低水準。
	（二）組織結構不透明風險
	作為上市保險控股集團，本公司股權結構清晰，公司治理結構完備，業務類型上以保險業務為主、其他相關業務為輔，有效防範了因組織結構不透明而導致保險集團產生損失的風險。
	（三）集中度風險
	本公司根據相關監管要求，在集團層面以及各主要保險成員公司層面定期識別、評估、監控和報告不同類型的集中度風險，包括投資及再保交易對手集中度風險、保險業務及非保險業務集中度風險、投資資產集中度風險等，有效防範了單個風險或風險組合在集團層面的聚合，及對集團償付能力或流動性產生實質性威脅。
	（四）非保險領域風險
	本公司重視非保險領域風險的管理，嚴格遵照相關監管規定，積極防範和管理在非保險領域投資方面，以及非保險成員公司的經營活動對保險集團及其保險成員公司償付能力的不利影響，保障保單持有人利益。


